附件：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贸易便利化保障方案
（送审稿）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口博览会”）将于2018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办。根据《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保障工作总体方案》《上海市决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0天行动计划》要求，为切实做好进口博览会期间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贸易便利化保障工作，经商市商委、国家濒管办上海办事处等相关单位，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进口博览会“统筹协调口岸各方，确保客商展品出入境便利顺畅”的保障工作要求，围绕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便利通关的目标，对标国际一流标准，为参加展会的国际客商提供规范、高效、热情、周到的优质服务，并依法做好参展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监管工作，向全世界展示上海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生态文明形象。
二、主要任务
（一）做好业务咨询工作。加强与市商委外贸发展处等部门沟通，及时掌握进口博览会各参展方相关政策需求，做好我国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进出口政策解释咨询工作。
（二）做好国内代理公司业务培训工作。进口博览会期间，中外运、欣越、依佩克、上展运等4家物流公司是外方参展单位在上海的指定代理公司，联合国家濒管办上海办事处对以上代理公司专职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普及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提高其专业素养，提高工作效率。
（三）做好行政许可服务保障工作。参照2010年上海世博会做法，尽快协调市商委有关部门，明确进口博览会展品确认机制。开辟进口博览会参展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行政许可绿色通道，在现有自贸区政策的基础上，优先审批进口博览会展品进出口事项，最高效的做好进口博览会展品贸易便利化保障工作。
（四）做好主管部门和履约部门的许可衔接工作。在高效做好行政许可服务工作的基础上，主动协调国家濒管办上海办事处，围绕许可批文、材料等做好主管部门和履约部门的许可衔接工作。此外，还要主动加强与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单位的沟通，做好相关展品申领标识的保障工作。
（五）做好野生动植物相关展品的监管工作。在积极做好进口博览会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贸易便利化服务工作的同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管理部门的工作要求，协同国家濒管办上海办事处等单位积极做好相关展品的现场查验、展品国内流通、专用标识等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六）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对于进口博览会期间可能会出现的进口展品需要快速办理相关手续、野生动物收容救护、野生动植物制品鉴定等紧急情况，协调市商委等主管部门，按照现有工作机制积极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三、时间节点
5月-6月，积极对接市商委相关部门，了解相关工作需求；主动协调国家濒管办上海办事处等单位，拟定保障工作方案；
7月，根据市商委总体工作要求，联合相关部门对相关物流代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8月-10月，集中办理进口展品行政许可并积极做好现场查验监管等工作；
11月，做好展会期间的应急事件保障工作，做好相关展品后续处理的监管等工作。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保障工作组。高度重视进口博览会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贸易便利化保障工作，成立保障工作组，由汤臣栋副局长任组长，局保护处、许可处、法规处、市保护站、上海动物园、林业总站等部门单位主要领导作为工作组成员。局保护处具体牵头做好保障工作；局许可处配合做好行政许可服务、政策咨询、企业培训等工作；局法规处做好政策法规咨询保障工作；市保护站配合做好展品监管及收容救护、物种鉴定等应急保障工作；上海动物园配合做好收容救护工作；市林业总站做好相关检疫衔接工作等。
（二）明确专人，建立审批绿色通道。局保护处、局许可处明确专人牵头负责进口博览会野生动植物展品行政许可保障工作。建立进口博览会野生动植物展品审批绿色通道，一般情况下，按照自贸区相关许可政策时限保障许可审批，特殊情况下（包括相关鲜活展品进口、补办手续等紧急情况等），经局领导同意，原则上24小时内完成审批手续。
（三）建立即时工作群，保持有效沟通。局保护处牵头建立由局许可处、市保护站、国家濒管办上海办事处及有关物流代理单位工作人员组成的微信即时通讯工作群，及时沟通相关信息及工作情况，做好在线政策咨询保障。
（四）加强社会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充分运用传统媒体、新媒体，及时将我局保障工作向社会各界进行宣传，利用进口博览会有利契机向广大群众宣传野生动植物保护理念，为进口博览会的举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1

